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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獲科技部補助「國際產學聯盟計畫」計畫(以下稱本計畫)，設立國際產學聯

盟營運中心(以下稱聯盟中心)，推動國際產學聯盟會員服務，達成聯盟自主營運

之目的。特依據「科技部補助國際產學聯盟計畫作業要點」訂定「國際產學聯盟

營運中心收支及獎勵辦法」  (以下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業務收入係指聯盟中心因執行科技部補助國際產學聯盟計畫或科技

部計畫管考規定辦理相關業務所得衍生經費，包含企業贊助本聯盟活動捐助款

及自營會員服務收入。自營會員服務收入來源如下: 

(一)聯盟會員會費。 

(二)辦理媒合產學合作案相關服務事項。 

(三)辦理產業應用課程(教育、培訓、研習、實習、訓練)或競賽活動事宜。

(四)辦理各型產業相關活動。 

(五)辦理國際參訪服務。 

(六)辦理聯盟主協辦活動、會議或其他對會員之技術或知識服務事宜。 

(七)其他國內外產學合作事項。 

本聯盟會員參加聯盟中心自營收費服務第(三)~(七)  項，得依會員等級享有

優惠。會員權益與優惠方案參照本計畫聯盟會員招募與服務辦法及入會申

請書。聯盟中心應在其主辦之收費活動網頁或文宣中載明會員所享之優惠

方式。 

第三條 聯盟中心業務收入得運用於與聯盟中心自營會員服務相關之各項業務活動，支

用項目及標準分述如下: 

(一)本校推動國際產學聯盟計畫有功人員及聯盟中心所屬人員績效獎勵。

獎勵項目範圍另列於本辦法第四條。 

(二)提供服務會員之專家諮詢輔導與顧問費用。本項費用得依專家顧問提

供之服務內容，採用專家顧問所屬機構現行標準，逐案議定酬金，不受

限於本校國內專家學者演講鐘點費標準。 

(三)辦理國際論壇、研討會、國際產學合作成果發表、參加展覽及國內外企

業參訪等聯盟活動所需費用，包括但不限於下列項目: 

1.活動場地租金、展示器材等活動現場所需各類設備租賃費。 

2.活動及展示空間裝修費用。 

3.各項臨時人力費用，包括主持人、口譯人員、禮賓人員等支援人力。

4.本聯盟人員及企業會員往返活動地點之車輛租賃費及保險費。 

5.產學聯盟講習費及研討會活動之講師演講、差旅與交通費用： 

(1)國內專家學者演講費及往返活動現場之交通費檢據核實支付。 

(2)國際講師演講費、機票、住宿與生活日支費，自機場與住宿地點



至活動現場之往來交通費。參照行政院頒「各機關聘請國外顧 

問、專家及學者來台工作期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或「科技部補

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教學研究費支給標準」規定支付。 

(四)本聯盟人員執行服務聯盟會員業務活動所需之短程計程車費，外地出

差無大眾公共交通工具可達需自行開車之油料費用、高速公路通行費

等，依當次出差申請單內容逐項列支，檢據核實支付。 

(五)廣宣活動之文宣品、海報、多媒體與網站、行動 APP 等委外設計與製

作費用。 

(六)聯盟辦公室營運所需各項支出。 

(七)其他已於自營會員服務收入合約計畫書中明訂之支用項目，從其約定辦

理。 

第四條 本聯盟於營收中提撥10%為學校管理費。 

第五條 會員業務獎勵金：依會員家數與等級逐案計列，激勵促成本計畫業務目標達成 

榮譽會員: 每案獎勵金新台幣 50,000 元 

國際會員: 每案獎勵金新台幣 20,000 元  

國內會員: 每案獎勵金新台幣 5,000 元 

提撥方式為會員繳納會費後，由執行長提報名單與人員貢獻比例，經本聯盟計

畫主持人陳請校長核定後核撥績效獎金。 

第六條 本聯盟得於營收淨利中提撥 15%做為參與人員績效獎勵金。 

第七條 本聯盟計畫主持人得視營收情形陳請校長核定，調整各項獎勵金額與年度提撥總

額比例。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照本校研究經費支用相關規定，並依循本校請採購程

序及核銷作業流程辦理。 

第九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